附件6

山西省播音主持系列中、初级职称评审

申报材料填报装订送审说明

一、材料填报装订要求：

1.《山西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

按照要求填报，经审查合格后，加盖公章，本表需上报一式3份，A4纸双面打印。
2.《山西省专业技术人员考核登记表》

近4年的年度考核表原件、复印件各1份。复印件装订在评审材料中，原件审核后退回。

    3.申报一级播音员主持人需提供2023年以后播出的、能够反映本人真实水平、总计时间为10-15分钟的节目光盘1张。要求如下：
    （1）音频文件采用mp3格式，视频文件采用avi、rmvb或mp4格式；文件大小不超过500M。
    （2）作品应包含至少两种不同类型的节目。
    （3）节目光盘中应通过录音或字幕形式注明节目名称及播出的日期。
    （4）可对节目内容进行适当剪辑，片头不宜过长，重点展现参评人员的声音、图像，参评人员的声音或图像应不少于节目时间的60%。
    （5）各单位要对节目作品的政治性、导向性进行审查，确保导向正确，内容健康。
4.《山西省播音主持系列中、初级职称评审材料卷宗格式》

申报者将全部申报材料内容按序整理，标明页次和页数，并按如下分类顺序装订成册，所有复印件均须加盖单位人事（职改）部门公章。 

评审材料卷宗封面

评审材料卷宗目录

第一类：基本材料

学历证书、学位证书、任职资格证书、聘任文件（事业单位出示工资进档审批表）、聘期内历年专业技术人员考核登记表、荣誉奖励证书、参加继续教育培训有关材料等。有效期内《播音员主持人证》复印件1份，复印件须包括封面、个人信息页、发证单位和发证时间页、有效期内的延续注册情况页，过期失效的证书无效。
第二类：任现职期间的业绩成果条件
任现职期间，所完成的工作业绩及获奖。未获个人证书的须附成果鉴定报告书及能说明本人在成果获奖中担任角色与所起作用的有关文件材料原件。

第三类：论文、论著及实用技术材料

任现职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材料（网上检索页、刊号、版权页面、封面、封底、目录本人论文页、论文内容）复印一套装订在评审材料中。以笔名发表的论文、著作，须由单位人事部门提供相关证明。
第四类：专业技术工作总结

（1）专业技术工作总结必须使用A3纸（420 *297 mm）打印，按照设定格式认真填报，不能更改表格格式。经审查合格后提交一份。
（2）推荐部门系指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或省直主管部门。

（3）总结一般控制在2000字以内。

材料送审要求：

    1.各市人社局或省直主管部门出具的推荐函。
    2.单位推荐报告。推荐报告要对申报人的政治思想水平、职业道德、业务能力等作出全面评价，注明是否符合申报评审条件，是否按照规定履行了三次公示制度，公示结果有无异议，并由单位人事部门负责人和单位行政负责人签字、加盖公章。

    3.推荐单位人事（职称）部门填写的《山西省播音主持系列中、初级职称评审收受材料汇总一览表》1份，用A3型纸打印，电子版发至邮箱：sxgdzcps@163.com。
    4.申报材料统一用档案袋(盒)，档案袋(盒)内申报材料包括：

（1）《山西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3份。（A4纸双面打印）。

（2）《山西省专业技术人员考核登记表》1份。（A4纸双面打印）。

（3）卷宗一套。

（4）节目光盘一张。

5.档案袋正面和袋底注明姓名、工作单位、手机号码、申报职称名称等信息。

6.二寸红底免冠照片一张，背面写姓名、单位。












